花蓮縣105年度辦理國民中小學學生游泳自救能力
經費申請說明
一、注意事項：
 (一) 
請務必留意：本年度含104學年度第2學期、105學年度第1學期，經費分為二次申請。
 (二) 
游泳教學經費為各校自行向本府提出申請，並自行辦理核結，惟仍請有游泳池學校協調各校使用泳池之課程安排。
 (三) 
本案經費補助對象為本縣所屬3-9年級學生，每人每年(含暑假)補助以不超過6次(12節課)為限。
 (四) 
各校可不申請相關經費補助，惟仍須辦理游泳教學，並提交成果報告報府核備(如無法辦理游泳教學，須函報本府同意)。
 (五) 
應屆畢業生請規劃辦理游泳教學並實施檢測。
(六)
105年度游泳教學結報期限及方式：請於105年11月15日前辦畢，並於12月5日前將成果報告及經費結報表1式2份報府（免備文）辦理核結（後續將函文成果報告格式）。
 (七) 
有游泳池學校應依游泳池管理規範配置足額救生員；游泳時使用時應有足額之合格救生員值勤，以維學校游泳教學安全。
二、經費補助原則：
 (一) 
場地使用費：請依實際需求提出，於自營泳池之學校實施游泳教學者，請勿申請本項經費。
 (二)
外聘教練鐘點費：以實際上課節數計算，每人每節課鐘點費250元為原則。(須具備合格C級教練鐘點費)（東華大學除外）
 (三) 
協同游泳教學教練鐘點費：以用於國民中小學正式課程為原則（鐘點費支給基準：國民中學每節課以360元計、國民小學每節課以260元計），並優先用於學校游泳池實施之游泳教學，須由具有C級游泳教練證以上人員或其他合格體育課程授課教師協助，非取代學校教師原有之教學工作，如為學校教師授課節數內，不得支領教練鐘點費。
 (四) 
交通費：請依實際情形估算所需車資。
     1. 以公里數計算：1公里補助15元(以實際來回公里數*趟數計算)。
     2. 校車維護費：請依「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車管理要點」辦理。
     3. 非上列情形，請依各校實際情形估算所需車資。 
 (五) 
本年度相關經費有限，請各校務必配合調查，以利經費核撥，感謝各校承辦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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